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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749              证券简称：ST 大和恒             主办券商：湘财证券 

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董事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监事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本年度报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均出席会议并表决，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4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郑健 

电话：010-51252491 

传真：010-51252473 

电子信箱：dhhlh@126.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粉房琉璃街160-10号（邮编1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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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

例 

总资产 9,849,278.96 9,050,162.63 8.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53,958.16 8,036,039.38 -2.27% 

营业收入 10,667,593.44 7,877,554.90 35.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081.22 -669,329.3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3,545.35 -669,581.8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8,785.14 2,204,377.99 -3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 -8.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79  0.80 -1.25% 

2.2 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890,000  18.90%  0 1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385,000  23.85%  250,000 2.50% 

3、核心员工 0  0  0  0  

4、无限售股份总数 2,,845,000 28.45% 2,845,000 28.45%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670,000 56.70% 5,670,000 56.70%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7,155,000 71.55% 7,155,000 71.55% 

3、核心员工 0  0  0  0  

4、有限售股份总数 7,155,000 71.55% 7,155,000 71.55% 

总股本 10,000,000 100% 10,000,000 100% 

股东总数 6  6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告编号：2018-014 

3 
 

序

号 

股

东

姓

名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数 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

数 

无限售股

份数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 

1 

黄

春

啟 

境内

自然

人 

7,060,000 -1,765,000 5,295,000 52.95% 5,295,000 0 5,295,000 

2 
黄

满 

境内

自然

人 

1,000,000 0 1,000,000 10.00% 750,000 250,000 0 

3 

何

晓

丽 

境内

自然

人 

500,000 -125,000 375,000 3.75% 375,000 0 375,000 

4 

袁

秀

兰 

境内

自然

人 

460,000 -460,000 0 0 0 0 0 

5 

黄

春

景 

境内

自然

人 

480,000 -120,000 360,000 3.60% 360,000 0 360,000 

6 
郑

健 

境内

自然

人 

500,000 -125,000 375,000 3.75% 375,000 0 375,000 

7 
梁

鲁 

境内

自然

人 

0 2,595,000 2,595,000 25.95% 0 2,595,000 0 

合计 10,000,000 0 10,000,000 100% 7,155,000 2,845,000 6,405,000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

图。

黄春啓 何晓丽 

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52.95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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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始终遵循“保证粮食质量、品种多样化”的原则，积极推进

年度营销计划的稳步实现，新的手机 APP、微商等电子商务运营良好，

新开发的小包装杂粮产品全面上市，新产品价格亲民，质量上乘，得

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2017 年全年的营业收入 10,667,593.44 元,同比上期上升 35.42%,

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强组织营销力量,扩大销售范围,提高了微商、电

商的商务运营能力且销售额提高。使得营业收入有较大的提升。 

公司本期净利润为-1,210,869.92 元，公司上期净利润为 342,928.40，

同比上期减少了 453.10%，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的营业收入多于上

期的营业收入，成本、销售费用增大，使得净利润大幅减少。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46,481.89 元。 

（2）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

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

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

“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其

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25，492.01 元， 

调增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25，492.01 元。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公司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的。 

4.2 本年度内公司因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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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期期末（本期）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账款   192,268.45 229,535.15   

预付款项   160,964.69 169,548.04   

其他应收款   1,366,351.88 1,370,734.18   

存货   6,701,467.86 6,288,056.48   

其他流动资产   71,247.07 866,605.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5.00   

应付账款   10,830.00 77,126.32   

预收款项   90,981.63 120,981.63   

应交税费   4,720.38 53,051.76   

其他应付款   268,096.50 238,096.50   

资本公积   102,842.20 206,931.89   

未分配利润   -1,372,617.06 -1,158,649.80   

二、合并利润表       

营业收入   7,617,275.20 7,877,554.90   

营业成本   5,063,257.32 5,045,303.62   

税金及附加   16,839.24 17,856.96   

销售费用   855,281.94 847,498.59   

管理费用   1,284,588.92 1,487,966.92   

财务费用   56,730.06 56,744.11   

资产减值损失    2,020.00   

营业外收入   326.70 346.84   

营业外支出   203,378.00 6.08   

所得税费用   10,086.38 77,592.06   

三、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应收账款   738,080.23 799,028.53   

存货   5,845,020.68 5,373,369.77   

其他流动资产   71,247.07 819,842.28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5.00   

应付账款   10,830.00 62,001.83   

预收款项   263.27 30,263.27   

应交税费    42,504.08   

其他应付款   268,096.50 238,0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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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无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情况。 

4.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和恒”）全体股东委托，审计了大和恒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

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规定，董事会就上述带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4.4.1、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的内容 

（一）贵公司 2016 年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

告为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我们本次审计对贵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发表审计

意见，但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我们需要对 2017 年财务报表的期初余额及比较

数据实施审计程序，在审计期初余额及比较数据过程中，我们发现如下问题： 

1、贵公司根据 2017 年度的存货进、销、存数据，对存货进行加权平均法测

算，经测算，2017 年度应结转主营业务成本为 8,091,975.62 元，与实际结转主营

业务成本 7,841,422.14 元，差异为 250,553.48 元。由于贵公司本级 2017 年底无

存货结余（实际盘点时期末只有子公司有存货），贵公司将上述差异全部调整

2016 年度主营业务成本 250,553.48 元（未考虑 2016 年之前可能存在的影响）。 

贵公司根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存货实盘数据，考虑 2017 年度的存货进、

未分配利润   -1,713,956.34 -1,471,254.65   

四、母公司利润表       

营业收入   7,117,228.69 7,171,165.23   

营业成本   5,243,997.76 4,993,444.28   

税金及附加   6,867.20 7,708.62   

管理费用   1,237,713.16 1,441,091.16   

财务费用   41020.59 41,018.99   

资产减值损失    2020   

营业外收入    0.52   

营业外支出   203,378.00 2.11   

所得税费用    589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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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存数据推导出期初存货数量，以 2016 年底最近一次采购单价作为期初结存

存货单价计算出贵公司的期初存货价值 4,973,251.86 元，与账面期初存货余额

5,395,615.93 元之间的差异 520,937.75 元，贵公司调减 2016 年底存货余额

520,937.75 元。 

上述两项调整的差异 771,491.23 元，贵公司全部调整至期初其他流动资产-

待抵扣进项税（经向贵公司了解，该差异主要是由于贵公司 2016 年底存货价值

为含税价值，未做价税分离导致，贵公司实际抵扣进项税时冲减主营业务成本）。 

同时，贵公司根据上述调整同步调整了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应交税-应交所

得税及 2016 年度的所得税费用。 

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贵公司上述追溯调整存在如下问题： 

（1）贵公司按照加权平均法测算的 2017 年应转成本与 2017 年账面结转成

本的差异 250,553.48 元，全部调整 2016 年度主营业务成本，未考虑 2016 年之

前可能存在的影响。 

（2）期初存货单价按 2016 年底最近一次采购单价为依据，所选取的单价并

非历史加权平均滚动计算单价，故推导计算出的存货价值与贵公司按照加权平均

法计算的应有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因贵公司存货大多为初级农产品，价格波动较

小，故该项差异金额较小。 

（3）贵公司将前述两项差异合计 771,491.23 元同步调整期初“其他流动资

产-待抵扣进项税”，主要原因是由于贵公司 2016 年底存货价值为含税价值，未

做价税分离所致（贵公司实际抵扣进项税时冲减主营业务成本），该调整期初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事项，贵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以验证调整金额的准确性及

与实际可抵扣进项税的衔接性。 

上述问题可能对贵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比较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该项差异的金额，进而无法准确确定

期初存货、应交税金的余额以及上年度主营业务成本的发生额。 

2、如贵公司 2016 度审计报告中表述，贵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存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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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除对存货、成本无法表示意见外，前任会计师对贵公司 2016 年的货币资

金、应收账款、收入科目也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本年度我们对贵公司期末库存

现金实施了监盘程序，对银行存款的期初、期末余额均实施了函证程序，对大额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实施了函证程序。虽然贵公司 2017 年下半年起已在逐步完善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并不断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但由于 2016 年贵公司内部控制存

在的缺陷，我们对上年度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对收入的上年比较数据，我们无法确定其准确性。 

3、如贵公司附注三、（二十五）所述，贵公司对 2016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进

行了前期差错更正，除本报告二、（一）、1 及二、（一）、2 中我们已披露事

项外，对于贵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中所涉及的管理费用、资本公积等等科目的差错

更正，我们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前述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数据的影响

我们无法确定。 

（二）受 2016 年度审计报告为无法表示意见的影响，贵公司管理层自 2017

年下半年起努力提高公司的会计核算水平，并对 2017 年上半年包括存货“进、

销、存”数据在内的所有财务数据进行了梳理，与相关的供应商、客户也积极实

施对账程序。由于历史上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经审计，我们依然发现 2017 年度

公司的财务数据存在如下问题： 

贵公司根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实际盘点存货数量，考虑 2017 年度各单项

存货的进、销、存数据，推导出期初部分单项存货数量存在负数余额，金额为

-17,067.59 元。审计过程中，贵公司解释该项差异是由于贵公司促销，向客户免

费赠送商品但未做出库处理所形成，贵公司将该项差异直接调增 2017 年当期销

售费用 17,067.59 元（视同相关商品期初库存为 0，本期采购大于销售部分为赠

品）。但贵公司对该事项无法提供充分适当的相关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该项差异

的真实形成原因，无法确定相关商品期初的真实数量以及当期调整损益金额的正

确性，同时无法确定该等所谓赠送（税收上应视同销售）行为对当期流转税及所

得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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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

提供了基础。 

 

4.4.2、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大和恒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的主要原因是：大和恒 2016 年度的审计报告被前任会计师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现任会计师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 

针对公司所面临的困境，本公司 2018 年拟采取如下措施以实现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1、公司管理层自 2017 年下半年起努力提高公司的会计核算水平，并对 2017

年上半年包括存货“进、销、存”数据在内的所有财务数据进行了梳理，与相关

的供应商、客户也积极实施对账程序。 

2、进一步规范内部控制及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2018 年度，公司将严格执行各项内部控制制度，逐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和效果。 

3、公司这半年的改进措施 

公司对采购业务管理和流程、仓库管理制度和流程、销售业务管理和流程、 

财务管理及店面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并落实到岗，落实到人。我

们相信公司今后的发展会有质的飞跃。 

4.4.3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

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

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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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